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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奶粉征税”引发的热议

在某门户网站上，一则关于“海关总

署修订进境物品税表自4月15日起奶粉

超 200 元将征税”的新闻引发网民热议，

并被一些媒体及微博转发数万条。热议

的起因是海关总署发布的 2012 年第15

号公告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

归类表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物品

完税价格表》相关内容进行了修订，其中

包括奶粉、饮料、鞋靴、医疗等个人携

带进境以及行李和邮递物品的进口税完

税价格。然而，由于此次调整完税价格

的物品多为大众日用消费品，因此，就像

2011年热炒“馒头税”一样，奶粉完税价

格的调整迅速 刺痛了民众敏感的“税神

经”，成为大家热议的对象。这反映出，

一方面，近年来国内频频爆出的奶制品

“质量门”事件引发了人们对国内奶粉质

量的担忧，转而购买进口奶粉 ；另一方

面，普通民众对我国进出口税收的规定

还很陌生，不能准确清楚地了解相关的

规定和征管流程。

二、“奶粉征税”事实的真相

其实，当前某些网站热议的进境携

带超过 200 元的奶粉需征 10% 的税的说

法，完全是对进境物品按照规定缴纳进

口税的一种错误理解。

1．完税价格不同于税收起征点。进

口税主要包括关税、增值税和消费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关税条例》

（ 国务 院令 [2003] 第 392 号）第二条 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准许进出口的货物、

进境物品，除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外，海关依照本条例规定征收进出口关

税。入境旅客行李物品、个人邮递物品

以及其他个人自用物品统 称为进境 物

品，其完税价格由海关以该物品的成交

价格为基础审查确定，成交价格不能确

定的，完税价格由海关依法估定。而税

收 起征点指税法规定的对课 税对象开

始征税的最低界限。

2．自用合理部分免税规定。根据国

务院令 [2003] 第392 号第五十七条规定，

海关总署规定数额以内的个人自用进境

物品，免征进口税 ；超过海关总署规定

数额但仍在合理数量以内的个人自用进

境物品（以下简称自用合理部分物品），

由进境物品的纳税义务人在进境物品放

行前按照规定缴纳进口税 ；超过合理、

自用数量的进境物品应当按照进口货物

依法办理相关手续。此次发布的 2012 年

第15 号公告中所做的修订不涉及进境旅

客 行李物品、个人邮寄物品免税政策，

只调整了进境物品的完税价格，在理解

上应与相关规定结合起来，如根据《关

于进境旅客所携行李物品验放标准有关

事宜》（海关总署公告 [2010]54 号）规定，

进境居民旅客携带在境外获取的自用物

品，总值在 5 000 元人民币( 含 5 000 元 )

以内的 ；非居民旅客携带拟留在境内的

自用物品，总值 在 2 000 元 人 民币 ( 含    

2 000 元 ) 以内的，海关予以免 税 放行，

单一品种限自用、合理数量，但烟草制

品、酒精制品以及国家规定应当征税的

20 种商品等另按有关规定办理。对邮递

进境物品应缴进口税超过 50元人民币的

一律按商品价值全额征税。而进境居民

旅客携带超出 5 000 元人民币的自用物

品，非居民旅客携带拟留在中国境内的自

用物品，超出人民币 2 000 元的，经海关

审核确属自用的，海关仅对超出部分的

自用物品征税，对不可分割的单件物品

全额征税。对个人邮寄进出境物品超出

规定限值的，应办理退运手续或者按照

货物规定办理通关手续，但邮包内仅有

一件物品且不可分割的，虽超出规定限

值，经海关审核确属个人自用的，可以按

照个人物品规定办理通关手续。由此可

以看出，个人携带进境的物品，当只有超

过自用合理的部分时才按物品对应的完

税价格和税率计算征收，如果个人无法

提供超出物品有效合法价格票据，海关

有权根据法定的完税价格乘以税率来征

收进口税，而并非网上热议的携带超过

200 元的奶粉进境就要征收 10% 的税。

三、进境物品税额的征纳

新的进境物品完税价格表针对的是

个人携带或邮递时超过自用合理部分物

品所需征收的税款，并按完税价格对应

的税率计算征收。

1．进口税率的档次。目前，我国进

口税率分为 10%、20%、30% 和 50% 四

档。适用 10% 税率的物品包括 ：食品、

奶粉、保健品、摄影设备、计算机及其

外围设备 等 ；适用 20% 税率的物品包

括 ：纺织原材料及其制成品，表、钟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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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配件、附件，空调、电视机及其配件、

附件，自行车、三轮车及其配件附件等 ；

适用 30% 税率的物品包括 ：高尔夫球及

球具、高档手表等 ；适用 50% 税率的物

品包括化妆品、酒类、烟草等。

2．进境物品税收的缴纳。一是纳税

义务人的确定。根据国务院令 [2003] 第

392 号第五十八条规定，进境物品的纳税

义务人是指，携带物品进境的入境人员、

进境邮递物品的收件人以及以其他方式

进口物品的收件人。二是进境物品申报。

进境个人必须将所带的行李物品填写《中

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

申报单》，如实向海关申报交海关查验。

进境个人可以自行办理报关纳税手续，也

可委托他人办理报关纳税手续。海关验

放进境旅客行李物品，以自用合理数量

为原则，对不同类型的旅客行李物品规

定不同的范围和征税限量或限值。

3．进口税的计算。根 据国务 院令

[2003] 第 392 号 规 定，进 口 税 从 价 计

征，计算 公式 为 ：进口税 税 额 = 完 税

价格×进口税税率。例如，居民王某旅

游回国，从境外带回一台价值 3 000 元

的笔记 本电 脑，两公斤 200 元的奶 粉、

一双 300 元的女式 皮鞋、一个 2 000 元

的名牌皮包，由于所带物品 价 值 超过

了5 000 元准予免税的标准，机场海关

人员要求王某提供超出部分物品价格

的有效单据，但王某称是自用物品无法

报销且在国外购买时没有索取单据。对

此，海关人员比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进境 物品完 税价 格表 》中列名

的完 税价 格（ 不考虑其它进口税），对

超出的 奶 粉 按 每公斤 200 元，皮 鞋 每

双 300 元对应的税率进行征收，进口税

=200×2×10%+300×1×10%=70 元。

假设，如果王某在国外只购买了笔记本

电脑和名牌皮包总价值 是 5 000 元（ 含

5 000 元 ），那么，根 据海 关 总署公 告

[2010]54 号的规定则不用缴纳进口税。

四、携物入境的友情提示

我国对进境商品区别分为货物、物

品等不同监管对象，适用不同的管理要

求。如个人携带或邮寄进境的物品具有

“非贸易性”的特征，超出自用合理部分

物品应当照章纳税。因此，购买的进境物

品入境时，一定要注意以下事项 ：

1．正确理解公告所示内容。首先，

对海关总署 2012 年第15 号《公告》的发

布要有一个理性认识，不能断章取义片

面地理解。其次，对公告中的其他规定

要清楚，如进境超出部分物品的实际价

格超过完税价格的两倍，携带者不能提

供发票依据的，应承担相关责任，海关

可以按实际价格或者现场来决定征税。

2．区分免税放行与征税的差别。对

于进境商品征税的规定，要分清“物品”

和“货物”两个名词。首先，从实质要件上

看，货物在进境环节属于贸易性质，而物

品在此环节属于非贸易性质 ；其次，从形

式要件上看，货物应当签有合同，物品则

不存在合同。由于物品的本质特征是“非

贸易性”，所以对进境行李物品和邮递物

品的监管应当按照“自用、合理数量”的

原则进行。从进境行李物品方面看，“自

用”是指进境本人自用、馈赠亲友而非为

出售或出租的，或者说是非牟利性的 ；

“合理数量”是指海关根据进境本人旅

行目的和居留时间所规定的正常数量。超

出“自用、合理数量”的不应属于物品，不

应再按进境物品办理海关手续，而应当

按照进口货物办理相关手续，并按照进口

货物的计算依据征收相应的税款。因此，

个人进境携带物品应掌握三个标准 ：一

是在规定的数额以内，又属于自用的，免

税进境 ；二是超过规定数额但仍属于自

用、合理数量范围的，超出部分缴纳物品

进口税 ；三是数量超过自用、合理数量

的，整批物品按照货物办理进口手续。

3．了解国家禁止入境的物品。“自

用、合理数量”原则适用的例外是禁止和

限制进境物品，即所有列入我国《禁止进

出境物品表》和《限制进出境物品表》的

物品都应按照禁限物品进行管理，不能以

自用合理数量作为能否放行的标准。

（作者单位 ：德州市国家税务局

德州大陆架石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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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防止冒用中国财政杂志社名义
虚假办班办会的郑重声明

近期发现有人伪造公章，冒用“中国财政杂志社”名义在各地举办各种收费性质的培训班，用违法手段敛取钱财，侵
犯了我社的合法权益。在此郑重声明，我社自 2009 年起，从未举办过任何收费性质的培训班和会议，社会上凡是以“中国
财政杂志社”或者“中国财政杂志社培训部”等名义举办的所有收费性质的培训班、进修班、研讨会等活动都属违法行为。
希望各有关部门、单位及广大读者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并欢迎举报，举报电话 ：010-88227113。

对于假冒我社名义的违法办班办会行为，我社将采取法律手段，切实维护我社自身及广大读者、作者的合法权益。
特此郑重声明！
                                                                                            中国财政杂志社  

                                                                               二〇一二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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